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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关于研究生中期考核分流的规定 

对在校研究生建立必要的筛选制度，实行中期考核分流，是保证和提高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根据我校近几年来实际工作情况，现对我校研究生中期

考核分流工作做出如下规定： 

一、考核时间 

每年 2-3 月全校统一安排对二年级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 

二、硕士研究生的考核办法 

要求硕士研究生对本人前三学期在政治思想、组织纪律、课程学习、科学研

究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认真的总结和自我评价，写出个人书面总结材料，交指导教

师和学院领导审查。然后分两步对硕士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 

第一步，由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党政领导主持，召开被考核年级硕士研究

生指导教师、教研室主任和政治辅导员联席会议，对该年级硕士研究生的思想品

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等方面的情况逐个进行全面研究，按“优秀”、“合格”

和“不合格”三类，提出硕士研究生考核结果分类的初步名单。 

第二步，对初评确定为“优秀”和“不合格”的硕士研究生作进一步的具体

考核。 

1.评为“优秀”的硕士研究生的考核： 

学院召开指导师教师、政治辅导员和有关任课教师会议，考察硕士研究生前

三学期学习和表现是否达到下列条件： 

○1 在论文发表方面达到川大研 [2005] 27 号文关于硕士研究生提前攻博要求

者。即：硕士在读期间，理科、医科硕士生发表 SCI 论文 1 篇者；工科硕士生发表

SCI 或 EI 论文 1 篇者；文科硕士生在国内 23 种权威期刊发表过学术论文，或发表

学术论文被 SSCI 收录者。以上文章均要求以四川大学为第一单位，本人为第一作

者，或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各科成绩合格，无重修。 

○2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表现突出，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学习成绩优良，单

科成绩在 70 分以上，总成绩排名前列；科学研究能力较强，已有国内核心期刊或

CSSCI 论文发表（不含国内综述、译文等）。 

凡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者，可确定为“优秀”。 

2.评为“不合格”的硕士研究生的考核： 

○1 凡因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组织纪律方面列入不合格的研究生，应根据其

错误事实和学校处理意见办理。 

○2 对因课程学习和科研能力差而列入“不合格”初步名单的硕士研究生，应

由指导教师主持对其进行一次中期专业综合考核，然后根据中期综合考核的优劣，

并结合平时学习的情况，最后确定是否列入“不合格”范围。凡有下列情况之一

应列为“不合格”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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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硕士研究生两门必修课考试不合格，或一门必修课考试不合格，重修仍不

合格者。 

B. 必修课程考试虽均及格，但多数课程成绩均在 60-65 分之间，科研能力较

差，无继续培养前途者。 

三、博士研究生的考核办法 

博士研究生应对本人在学期间的政治思想、组织纪律、课程学习、科学研究

等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和自我评价、写出个人书面总结，交指导教师和学院领导。 

由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党政领导主持，召开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教研究

主任和政治辅导员联席会议，对被考核的博士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

研能力等方面的情况逐个进行全面研究，提出“合格”和“不合格”名单。 

博士研究生专业基础知识及综合能力的考核主要是检查各门课程的学习情况

及考试成绩，可以与专业课综合考试相结合。同时考查博士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初

步表现，可以与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相结合，并检查博士研究生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的情况。 

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分“合格”和“不合格”两类。 

四、中期考核结果与分流 

1. 中期考核确定已达到合格要求的硕士研究生，正常进入硕士学位论文阶段。 

2. 中期考核确定为优秀的硕士研究生，可根据《四川大学关于硕士研究生提

前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实施办法》进一步申请提前攻读博士学位（需按照我校研究

生招生办公室的有关规定办理提前攻博手续，逾期不予受理）。符合提前攻读博士

学位条件的硕士研究生一旦转为博士研究生，其硕士研究生的学籍即自行终止，

只能按照博士研究生进行培养，不能再退回为硕士研究生。 

3. 在中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不合格”的硕士研究生，不进入硕士学位论文阶

段，学校发给硕士研究生肄业证明。就业及相关事宜，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4. 中期考核合格的博士研究生做博士学位论文。不合格者应终止攻读博士学

位，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处理。 

五、中期考核分流结果的审批 

1. 经过中期考核，对于拟定为“优秀”、“不合格”的研究生，由指导教师将

考核结果填入《四川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分流登记表》，并附相关材料，一并交学

院审议。 

2. 各学院成立研究生中期考核分流领导小组，对本学院的研究生中期考核结

果进行审核。特别是对于优秀和不合格两类的确定要逐个进行认真审核，慎重地

作出结论，提出处理意见。 

3. 各学院应将中期考核结果的分类名单，审核意见等相关材料按规定时间报

研究生院复审。 


